
D. 创造就业机会 

为美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是 EB-5 类别的关键要素。移民投资者仅将资金投资

于美国经济是不够的。所需金额的资本投资必须投资于新的商业企业，该企业

为合格员工创造[105]至少 10 个就业岗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虽然投资必须

为合格的员工创造就业机会，但创造就业机会的是新的商业企业。[106] 

示例：2022 年 3 月 15 日之前的独立投资 

十名独立的移民投资者寻求建立一家酒店作为他们的新商业企业。新酒店的建

立需要资金向无关第三方支付融资费用、购买土地、制定计划、获得许可证、

建造结构、维护场地、酒店员工以及涉及的许多其他类型的费用参与新酒店的

开发和运营。 

独立移民投资者的资金可用于支付部分或全部这些费用。每个独立移民投资者

的资本投资帮助新商业企业（新酒店）创造 10个就业岗位。这 10 名移民的投

资必须为新酒店创造 100 个工作岗位（每位投资者的资本投资创造 10 个工作

岗位），供合格员工使用。[107] 

1. 过桥融资 

新商业企业的开发商或负责人，可以直接或通过单独的创造就业机会的实体，

在收到移民投资者资本之前，以债务或股权的形式使用临时、临时或过桥融

资。如果项目在收到移民投资者资本之前基于临时或过渡融资启动，并随后用

移民投资者资本取代该融资，则新商业企业仍可根据法规获得创造就业机会的

信贷。 

一般来说，在获得原始临时融资之前，应考虑用移民投资者资本替换临时或过

渡融资。然而，即使在获得临时融资之前没有考虑移民投资者融资，只要将要

替换的融资考虑为短期临时融资，随后将被更永久的长期融资所取代，则注入

移民投资者融资仍可能导致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和信贷。 

例如，如果最初打算取代临时融资的传统融资不再可供商业企业使用，则不排

除开发商使用移民投资者资本作为替代来源。移民投资者资本可以取代临时融

资，即使在获得过渡融资或临时融资之前并未考虑这种安排。 

移民投资的全部金额必须提供给对创造就业机会负有最密切责任的企业或企

业。在区域中心背景下，如果新商业企业不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实体，则必须首

先将全部资本投资于新商业企业，然后再提供给创造就业机会的实体。[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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